
 

 

 

浙药监办发函〔2021〕20 号  

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公布2020年
浙江药监十件大事评选结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 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 

2020 年，全省药监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紧紧围绕党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紧扣

建设“重要窗口”新目标新定位，围绕“保安全、促发展、争一流”

三大目标，组织开展“法规宣贯年、体系构建年、安全提升年、产

业赋能年”四年活动，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全省药品安全形势

稳定向好，为“两手硬、两战赢”提供了有力支撑。  

为展示药品监管工作成果、树立药监系统良好形象、凝聚药

品监管发展共识、传播药监系统正能量，省局组织开展了 2020

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评选活动，得到了系统上下的广泛关注和积

极参与。经网络投票，省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评选和局领

导评选，现公布 2020 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和 2020 年浙江药监十

件大事提名名单。 

2020 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评选活动作为宣传展示我省药品

监管事业发展成果的载体和平台，再现了一年来全省药品监管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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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改革发展的年度实绩，记录了药品监管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变化，

从不同侧面描绘了药品监管的发展轨迹与发展轮廓，取得了良好

的社会反响。希望各地各处室（单位）大力宣传推广、学习借鉴

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，按照“干好三六五，迈

好第一步”总体思路，聚焦“保安全、促发展、争一流”三大目

标，开展改革创新提效、体系建设提能、产业赋能提质、惠民利

民提优、打假治劣提级、内部管理提升六大行动，落实突出风险

防控争先、强监管保安全，突出改革突破争先、强改革增效能，

突出服务提质争先、强创新促发展，加强监管体系建设、强基础

提能力，加强全面从严治党、强作风优生态五项任务，以高水平

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为建设“重要窗口”增添“药”素、增加

靓色。 

 

附件：1. 2020 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名单 

      2. 2020 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提名名单 

 

 

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

2021 年 1 月 22 日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

—3— 
 

附件 1 

 

2020 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名单 
 

1.强化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保障（省局器械处、检查中心、器

械院、器械审评中心，各市县局） 

2.实施职业检查“双百尖兵”工程（检查中心，各市县局） 

3.发挥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哨点作用（省局流通处、服务中心，

各市县局） 

4.合力开展疫情防控药械科研攻关（省局注册处、生产处、

器械处、检查中心、食药检院、器械院、药化审评中心、器械审

评中心，杭州、宁波、湖州、绍兴、衢州、台州市局） 

5.药品风险监测预警防控系统入选全国智慧监管典型案例

（省局注册处、办公室、浙药高专、服务中心） 

6.构建药品安全协调机制和责任体系（省局办公室、政法处） 

7.办好送药上山进岛、24 小时“网订店送”药房建设、化妆品

放心消费等民生实事（省局流通处、化妆品处、器械处、浙药高

专，各市县局） 

8.助力医药企业复工复产（省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，

各市县局） 

9.赋能生命健康科创高地建设（省局规财处、注册处、生产

处、器械处、化妆品处、检查中心、食药检院、器械院、药化审

评中心、器械审评中心，各市县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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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打造医药科创技术支撑高地（省局规财处、食药检院、器

械院，海宁市局、钱塘新区分局） 

11.举办首届药品安全科学监管与创新发展峰会（食药检院、

省局规财处，得分排名并列第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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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2020 年浙江药监十件大事提名名单 

 

1.举办全省医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竞赛（省局人事处、浙药

高专、服务中心，各市局） 

2.药品监管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（省局规财处、食药检院） 

3.全国率先开展跨省域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（省局器械

处、器械审评中心，杭州、嘉兴市局） 

4.深化“放管服”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（省局政法处、办公室、

流通处、服务中心） 

5.联合相关部门制定药品安全行刑衔接机制（稽查局） 

6.开展世卫组织疫苗监管体系评估迎检（省局生产处、流通

处，杭州、温州市局） 

7.实施中药富民工程（省局生产处，金华市局、磐安县局） 

8.大力实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（UDI）（省局器械处，杭州、

宁波、台州市局） 

9.全国首创药物研究监管模式（省局注册处，温州市局） 

 


